四川农业大学文件
川农大校人发〔2010〕4号
后勤非编制专业技术和管理助理

人员聘用管理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调动后勤聘用专业技术和管理人员的积极性，规范和加强非编制聘用人员的管理，根据学校《非编制教学辅助人员聘用管理实施办法》精神，结合后勤公司实际制订本方案。

一、岗位设置

后勤服务总公司（含都江堰校区）根据工作需要，可设置非编制专业技术岗位和管理助理岗位。专业技术岗位主要在医疗、电力、计算机、工程、自动控制等专业技术要求高而现有编制内人员紧缺的部门设置；管理助理在后勤服务总公司管理岗位设置。

后勤非编制专业技术岗位数量根据实际需要由学校核定。后勤管理助理岗位编制数根据学校核定的后勤总公司总的管理岗位数减去编制内管理人员数确定。

二、聘用条件


（一）专业技术岗位

1、具有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或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

2、具备应聘岗位所需要的专业知识及工作能力。

3、身体健康，年龄不超过45周岁。

（二）管理助理岗位

1、具有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教职工直系亲属（配偶及子女）可放宽到专科学历。

2、具备应聘岗位所需要的专业知识及管理能力。

3、身体健康，新聘人员年龄不超过40周岁。

4、已应聘在学校或后勤相应岗位上工作一年（首次聘用为半年）以上。

三、聘用程序

（一）由分管校领导、人事处、后勤管理处、后勤总公司、后勤职代会负责人组成聘用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后勤非编制专业技术和管理助理岗位人员的聘用工作。

（二）根据学校核定的专业技术和管理助理岗位的情况，由后勤公司提出具体聘用计划，经人事处审核后面向社会公开招聘。

（三）应聘后勤管理助理岗位的人员，经资格审查合格后，须参加综合素质水平测试。根据测试成绩从高到低按一定比例确定面试人员，由聘任工作领导小组组织面试和答辩，最后按
面试成绩确定正式聘用人员。后勤专业技术岗位人员招聘，按
公布的办法和程序进行。

四、聘用待遇

后勤非编制专业技术、管理助理设置七个岗位等级，根据实际工作需要，按一定比例确定各级岗位职数，各岗位等级申报条件及工资标准如下表：
管理助理、专业技术人员各级岗位申报条件及工资标准

	岗位

等级
	申  报  条  件
	工  资  标  准

	
	
	专业技术人员
	管理助理
	
	

	助理一级
	二级岗工作8年以上
	副教授三级岗
	副处级调研员
	
	

	助理二级
	1.三级岗工作5年以上；

2.担任后勤公司部门主任。
	讲师一级岗
	科  长
	
	

	助理三级
	四级岗工作5年以上
	讲师二级岗
	主任科员
	
	

	助理四级
	1.五级岗工作4年以上；

2.担任后勤公司部门副主任。
	讲师三级岗
	副科长
	
	

	助理五级
	1.在六级岗工作4年以上；

2.具有硕士学位在六级岗工作1年以上；

3.担任公司部门主任助理。
	助教一级岗
	副主任科员
	
	

	助理六级
	1.专科学历在七级岗工作3年以上；

2.本科学历在七级岗工作1年以上；

3.具有硕士学位；

4.担任公司部门主管。
	助教二级岗
	科  员
	
	

	助理七级
	1.具有大学本专科学历；

2.在公司管理岗位上工作。
	专业技术十三级
	办事员
	
	


五、聘用经费

（一）学校核定的编制控制数内专业技术、非经营性部门管理助理人员的费用由学校承担。

（二）后勤经营性部门聘用人员的费用由后勤公司承担。

六、待遇及其它

（一）应聘专业技术和管理助理待遇和其他未尽事宜参照学校《非编制教学辅助人员聘用管理实施办法》执行。

（二）原已聘为后勤服务总公司管理和技术骨干，按照本实施方案未获聘为后勤专业技术或管理助理者，在原合同期满前，仍保留原待遇。原合同期满后，根据工作岗位享受其相应待遇。

（三）本办法从2010年1月1日起执行。

[image: image1.png]



                             二○一○年一月五日

主题词：后勤  非编制  专业技术人员  聘用  方案         

  主送：各中层单位                                      

  抄送：校领导                                          

  四川农业大学党政办公室             2010年1月5日印发

                                       （共印15份）
PAGE  
1

